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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收费通知单
霸州市人民法院：
受贵院的委托，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宋家庄顶秀金石家园1号楼3单元2102号住宅用房的房地产价值进行了评估。
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关于明码标价的规定，我公司对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制定如下收费标准（按照房地产价格总额，采用差额定率分档累进计收费），报房地产估价行业组织备案，并向社会公示，承诺按该收费标准收取评估费用。
	档次
	房地产价格总额（万元）
	累进计费率（‰）

	1
	100以下（含100）
	5

	2
	101——1000
	2.5

	3
	1001——2000
	1.5

	4
	2001——5000  
	0.8

	5
	5001——8000
	0.4

	6
	8001——10000
	0.2

	7
	10000以上
	0.1


依据上述收费标准，本次评估估价对象住宅用房房地产总价为271.1500万元，故本次评估费应收金额为9279元人民币，大写金额：玖仟贰佰柒拾玖元整人民币。
特此说明。
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二○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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